
附件二：大眾捷運系統兩側限建範圍 

大眾捷運系統兩側依下列各款劃定之範圍，除為附件一所定之禁建範

圍外，其上空、平面或地下區域，均屬限建範圍：  

一、特殊軟弱地段：水平淨距離一百公尺以內之範圍，但不得超過該

軟弱粘土地層之最大厚度。 

二、 特殊堅硬地段：水平淨距離三十公尺以內之範圍。 

三、 過河段：水平淨距離五百公尺以內之範圍。 

四、其他地段：水平淨距離五十公尺以內之範圍。 

前項各款之範圍，除機廠及地面段之捷運設施自圍籬或側牆外緣起算

外，其他捷運設施自其結構體外緣起算。 



 


